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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A4_96_E6_c80_318747.htm 国家外汇管理局、建

设部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

〔2006〕47号 2006年9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

市分局；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房地局（建委）；各

中资外汇指定银行总行： 为落实建设部等六部委发布的《关

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建住房［2006

］171号），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现就规范房地产市场

外资准入和管理所涉及的外汇管理事宜通知如下： 一、境外

机构在境内设立的分支、代表机构（以下简称“境内分支、

代表机构”）在注册登记地购买符合实际需要的自用商品房

应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从境外汇入购房款的，应持以下

文件向外汇指定银行申请，外汇指定银行进行真实性审核确

认后，将购房外汇资金结汇后直接划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人

民币账户： 1、商品房销售合同或预售合同； 2、境内分支、

代表机构获准设立的批准文件和有效登记证明； 3、房地产

主管部门出具的该境内分支、代表机构在注册登记地购房的

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等相关证明； 4、所购商品房符合

实需自用原则的书面承诺。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经常项目外汇

账户不得保留境内分支、代表机构境外汇入的购房款。 （二

）从境内外汇账户支付购房款的，应持本条第（一）款规定

的各项文件向外汇指定银行申请，外汇指定银行进行真实性

审核确认后，将购房结汇资金直接划入房地产开发企业人民



币账户。境内代表机构经常项目账户资金不得结汇购买境内

商品房。 二、在境内工作、学习时间超过一年的境外个人，

可购买符合实际需要的自住商品房，并按以下规定办理： （

一）从境外汇入购房款的，应持以下文件向外汇指定银行申

请，外汇指定银行进行真实性审核确认后，将购房外汇资金

结汇后划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人民币账户： 1、商品房销售

合同或预售合同； 2、有效护照等身份证明； 3、一年期以上

的境内有效劳动雇佣合同或学籍证明； 4、房地产主管部门

出具的该境外个人在所在城市购房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

案等相关证明。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不得保

留境外个人境外汇入的购房款。 （二）从境内外汇账户支付

购房款的，应持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各项文件向外汇指定

银行申请，外汇指定银行进行真实性审核确认后，将购房结

汇资金直接划入房地产开发企业人民币账户。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